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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管理委員會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hina-shftz.gov.cn/PublicInformation.aspx?GID=a5de6a02-f05c-462b-991a-f9efccdc53af

&CID=BF05B061-B6C5-4BD6-BAAD-93263B9085F6&MenuType）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关于规范中国关于规范中国关于规范中国关于规范中国（（（（上海上海上海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进口工业产品不合格处置监督管理的通知自由贸易试验区进口工业产品不合格处置监督管理的通知自由贸易试验区进口工业产品不合格处置监督管理的通知自由贸易试验区进口工业产品不合格处置监督管理的通知    

    

为进一步规范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进口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有效降低

进口不合格工业产品对人身财产安全、健康、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监管风险，上海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于 2014 年 9 月 4 日发布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进口工业产品检验不合格处置

监督管理工作规定（试行）》，进一步规范了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或国家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

的进口不合格工业产品的后续处置要求。为确保相关工作的有效落实，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进口工业产品经检验发现不合格情况且可实施技术处理的，进口收货人（以下简称“收

货人”）应以书面方式向检验检疫部门提出书面技术处理申请，并按检验监管部门要求填写《进

口工业产品不合格处置承诺书》（以下简称《承诺书》）。  

 

二、收货人提交《承诺书》并提出技术处理申请后，应当在 10 个工作日内向检验检疫部

门提交技术处理方案。若处理方案未获检验检疫部门同意，收货人可重新提交。若技术处理方

案未通过检验检疫部门审核或经技术处理但重新检验仍不合格的商品，收货人不得销售使用。  

 

三、进口工业产品经检验发现不合格且属于以下情况的：  

 

1．列入国家禁止进口货物目录的；  

 

2．涉及人身财产安全、健康、环境保护项目不合格的；  

 

3．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应实施退运或销毁处置的进口工业产品。  

 

收货人应当实施退运或销毁处理，并提交《承诺书》。销毁或退运处置原则上应在 3 个自

然月内完成，如果收货人有特殊原因而需延长或无法确定销毁/退运处置时限的，收货人应经

检验检疫部门同意后方可延长。  

 

四、对需实施退运处置的进口不合格工业产品，收货人应当在办结海关退运手续后的 5 个

工作日内，向检验检疫部提交该批进口不合格工业产品的已加盖海关验讫章的出境货物报关单

（复印件加盖公章）或已加盖海关验讫章的出境货物备案清单，以及出境运单（复印件加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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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等资料。  

 

五、对需实施销毁处置的进口不合格工业产品，收货人应当交由上海市相关部门认定的环

保处置单位（以下简称“销毁处置单位”）实施无害化销毁。  

 

销毁处置单位根据自愿原则向上海检验检疫局申请资质核查。上海局将经过资质核查的销

毁处置单位纳入《销毁处置单位推荐名录》（以下简称《推荐名录》），并在上海局网站上对外

公布。截止 2014 年 9 月 16 日，已通过上海检验检疫局资质审核的销毁处置单位有 3 家，《推

荐名录》参见附件 1。  

 

六、收货人可根据上海局公布的《推荐名录》，联系相关销毁处置单位。若收货人联系的

销毁处置单位不在上海局公布的《推荐名录》内，则在实施销毁处置前，收货人应当按照《进

口不合格工业产品销毁处置的环保处置单位资质核查要求》（见附件 2）中的要求提供该单位的

相关资质证明材料供检验检疫部门实施资质核查。  

 

七、检验检疫部门可视情况对销毁过程实施监督管理，收货人应当积极给予配合。销毁处

置完毕后，收货人应当将相关销毁处置记录及相关现场销毁照片提交至检验检疫部门。  

 

特此公告。  

 

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2014-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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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111：：：：        

销毁处置单位推荐名录销毁处置单位推荐名录销毁处置单位推荐名录销毁处置单位推荐名录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222：：：：        

 

进口不合格工业产品销毁处置的环保处置单位资质核查要求进口不合格工业产品销毁处置的环保处置单位资质核查要求进口不合格工业产品销毁处置的环保处置单位资质核查要求进口不合格工业产品销毁处置的环保处置单位资质核查要求    

 

    1、企业注册地位于上海地区，且经营范围应包括相关废旧物品的回收和销毁，涉及机电

产品的还应包括电子废物拆解；  

 

    2、应获得上海市商务委颁发的《再生资源回收经营备案登记证明》；  

 

    3、涉及机电产品处置的，应被列入上海市环保局公布的电子废物拆解、利用、处置单位

名录或临时名录范围；  

 

    4、涉及危险化学品处置的，应获得相关环保主管部门签发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5、涉及放射性处置的，应获得相关环保主管部门签发的放射性固体废物处置许可证；  

 

    6、应向上海局承诺销毁处置过程中对客户产品及资料予以保密 

 

 

 

序号 销毁处置单位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需许可证管理的销毁处置业务  

1  上海新金桥环保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敬业路

870 号  
50317922  

废弃电子电器产品处理（含“四机

一脑”）  

2  
鑫广再生资源（上海）有

限公司  

上海市化工区奉贤分区

浦卫公路 9888 号  
57452123  

废弃电子电器产品处理（含“四机

一脑”）  

3  
森蓝环保（上海）有限公

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拱极东

路 10 号  
   

废弃电子电器产品处理（含“四机

一脑”）  


